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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1998年 2月 11日臨時立法會會議上 

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提交臨時立法會的文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工作的範圍 ⎯⎯  “衡工量值式審計 ”》 
 
 

工作範圍  
 
1.  審計署署長可就任何決策局、部門、機構、其他公眾團體、公共

機構或受審核機構在履行其職務時所遵守的經濟原則、取得的效率和效益

進行調查。  
 

 

2.  “受審核機構 ”一詞包括  ⎯⎯  
 

(i) 審計署署長可根據任何有關條例所賦權力對其帳目加以審核的任

何人士、法人團體或其他團體；  
 

(ii) 過半數收入來自公帑的機構 (但署長亦可根據補助條件中的一項

協議對少過半數收入來自公帑的機構進行類似審核 )；及  
 

(iii) 行政長官為公眾利益計而根據《核數條例》 (第 122章 )第 15條的規

定以書面授權署長對其帳目及紀錄進行審核的機構。  
 
 

3.  上述工作範圍的定義，不應闡釋為給予審計署署長權利，使其可

對審核中的任何決策局、部門、機構、其他公眾團體、公共機構或受審核

機構的政策目標的優劣加以質詢，而依照下列準則，亦不得質詢求得此等

政策目標的方法，但署長可對達到此等目標所用方法的經濟原則、效率和

效益提出質詢。  
 

 

準則 

 

 

4.  審計署署長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時，應享有很大自由。他可以促請

立法會注意他在核數過程中所發現的任何情況，並指出所牽涉的財政問

題。按照準則訂定的範圍，審計署署長不會評論行政會議及立法會的決策，

但可指出此等決策對公帑的影響。  
 

 

5.  審計署署長在審查政策目標如何執行的過程中，如有理由相信有

關人員在制訂政策目標和作出決定時，可能缺乏足夠、有關和可靠的財政

及其他資料作為制訂政策目標或作出決定的根據，而一些重要的基本假設

亦可能不夠明確，他都可以進行調查，證實他的想法是否正確。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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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顯示他的想法正確，他便應把有關事項提交立法會，由政府帳目委員會

提出進一步質詢。由於進行此類調查的程序，可能涉及審查政策目標的制

訂方法，審計署署長向立法會作出報告時，不應對有關事項下任何判斷，

而只應條陳事實，由政府帳目委員會根據此等事實提出質詢。  
 
 
6.  審計署署長亦可  ⎯⎯  
 

(i) 查核有關方面在釐定政策目標及作出決策時，是否有適當的權力； 
 

(ii) 查核有關方面有否作出令人滿意的安排，以期探討、揀選和評估

其他推行政策的辦法；  
 
(iii) 查核既定的政策目標是否已明確界定；其後就推行政策所作的決

定，是否符合核准的目標並由適當階層的人員運用適當權力作

出；向執行人員發出的指示，又是否符合核准的政策目標和決定，

並為有關人員清楚了解；  
 

(iv) 查核各項不同的政策目標，以及所選用的推行辦法，是否有衝突

或可能有衝突；  
 
(v) 查核有關方面在將政策目標演繹為行動目標和成效標準方面，進

展和效用如何；查核有關方面有否考慮其他服務水平成本及其他

有關的因素，以及在成本變動時加以檢討；及  
 
(vi) 有權行使《核數條例》 (第 122章 )第 9條所授予的權力。  

 

 

程序 

 

 

7.  審計署署長須將其 “衡工量值式審計 ”研究的結果，每年向立法會

報告兩次。第一份報告書須於每個財政年度完結後 7個月內，或行政長官另

行規定的較長期間內，呈交立法會主席。報告書須在一個月內，或立法會

主席另行規定的較長期間內，提交立法會。第二份報告書最遲須於每年 4月
7日或行政長官另行規定的日期之前，提交立法會主席，並且最遲須於 4月
30日或立法會主席另行規定的日期之前，提交立法會。  
 

 

8.  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須交付政府帳目委員會研

究。政府帳目委員會研究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時，須依循立法會的《議事

規則》。  
 

9.  政府就本委員會報告書所提事項擬採取的行動，將在政府覆文內

加以評論，政府覆文須在本委員會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 3個月內，提交該會。 
 
 
10.  本文所提及的立法會，在臨時立法會存在期間指臨時立法會。  




